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烟台市教育局 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印发《烟台市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中医药文化

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烟卫〔2022〕62 号

各区市卫生健康局（中医药管理局）、教育和体育局、文化和旅游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工作要求，答好我市中医药文化建设特色

卷，推动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传承工程，根据《山东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方案》

《山东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中医药文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和《烟台市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方案》，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市教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制定了《烟台市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中医药文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现印发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烟台市教育局 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2 年 9 月 30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烟台市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中医药文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

为弘扬传承中医药文化，推动齐鲁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据山东省国

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有关要求和《烟台市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方案》，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弘扬传承中医药文化，提升公民中医

药健康文化素养为核心，以中医药文化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重点，积极推进全市中医药文

化传承发展长效工作机制建设，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在烟台市中医

药文化阵地建设、文化传播、产业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充分释放中医药的多元功能和价值。

到 2025 年，全市中医药文化弘扬传承取得显著成效，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达到 25%以

上，初步建立促进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的新机制，形成具有烟台特色的工作经验，为全省推进

中医药文化建设综合改革提供借鉴。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中医药文化研究和保护

1.深化中医药文化内涵研究。按照“两个结合”“两个创造”要求，鼓励中医药机构、

院校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工作，创作中医药文化作品。弘扬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和现代价

值，探索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和模式。加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梳理和研究，加大

宣传推广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区市和单位申报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

委（市中医药局）、市文化和旅游局，排在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2.加大中医药古籍挖掘整理力度。及时搜集、抢救和保护散落在民间的中医药验方、秘

方、技法和文献等，强化中医药活态传承，挖掘整理全市名医名家、医籍名方、道地药材、非

遗项目等中医药文化资源。〔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二）塑造烟台中医药文化品牌

3.融合中医药文化元素突出的中医药特色产业，创建以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为主体

的中医药文化综合体。依托烟台市“中华老字号”企业，打造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充分利用名



人名医、名店名堂、名药名企等资源打造烟台中医药文化品牌。〔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

中医药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4.开展“中医药伴我成长行动”。将中医药文化纳入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支持有条件的

学校开设中医药文化校本课程。将中医药预防近视、脊柱侧弯等纳入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内容。

扩大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试点学校建设范围，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师资培训，推动各地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少年了解中医药、体验中医药、热爱中医

药。〔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三）打造覆盖系统内外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阵地

5.加强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坚持用“大医精诚”理念和中医药“仁和精诚”核心价值

观培根铸魂。大力强化中医药机构文化内涵、文化主题、文化氛围和文化事业发展传承功能建

设，提升其弘扬传承中医药文化的能力和水平。继续推进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示范单位建设，

引领各级中医药机构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场馆、设施设备、人才队伍和功能建设，发挥中

医药文化传播主阵地作用。〔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6.推进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按照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评选、评估和动

态管理机制，提升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管用水平，大力推进公立中医院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建设，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利用自有资源建设和参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争创一

批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7.加强基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推进基层中医馆、国医堂、村卫生室等群众

活动场所建设一批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积极协调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中医药文化长廊、文

化街区和主题公园，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活动，打造覆盖系统内外、便民利民的中医药文

化宣传教育阵地群。〔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四）大力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



8.积极开展群众性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深入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主题活动，建立健全

中医药文化科普知识巡讲机制，广泛开展群众性中医药文化活动，推进中医药文化走基层、进

乡村，通过开展义诊、讲座、体验、展览展示、巡讲、文化作品征集、知识大赛、文艺演出等

形式，广泛传播中医药文化理念和健康养生知识，提高群众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责任单位：

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9.拓展中医药文化社会传播渠道。立足传统媒体，做好大众传播，策划推出一批有代表

性的中医药养生保健类栏目。适应移动化、分众化传播趋势，强化新媒体传播，利用微博、抖

音、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加大传播推送力度，增强中医药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责任单位：

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10.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发挥中医药资源优势，拓展“一带一路”中医药合作国际

市场，加强与墨西哥、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中医药教育、培训、医疗、保健、文化等合

作交流。支持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建设中医药“鲁班工坊”，促进中医药文化在沿线国家

传播与推广。〔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五）推进中医药文化产品创作供给

11.丰富中医药文化宣传形式。以普及中医药文化科普知识为核心，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

向，坚持思想性、科学性、普及性、针对性相统一，利用中医药文化科普读物和宣传品，以图

书、宣传册、挂图、折页以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多种载体，面向群众广泛传播中医药文化

科普知识。〔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12.开发中医药文化产品。充分利用本地区中医药文化资源，调动系统内外积极性，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开发中医药文化传播产品，利用数字、信息、网络等新技术，讲好中医药故事，

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产品升级。〔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六）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



13.拓展中医药文化产业和产品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中医药与各类文化业态融

合，推进中医药文化出版、演艺、影视、动漫、游戏等产业发展。充分挖掘中医药文化产业属

性，开发推广包含中医药元素的日用品、纪念品、伴手礼、表情包等品种多样、特色鲜明、注

重体验的中医药文化产品，丰富中医药文化产品市场供给。〔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中

医药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14.发展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实施“中医药+文旅”战略，积极推动中医药文化资源与

休闲养生旅游有机结合，创建牟平崑龙温泉康养小镇等一批中医药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打造莱

阳威德健康小镇等“中医药特色小镇”，打造 3-5 条中医药康养旅游线路，推出莱阳莱胡参等

一批中医药康养旅游打卡地，开设中医药健康旅游“沉浸式”“交互式”主题线路、场馆和特

色项目。〔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指示，加强党对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坚定中医药文化

自信，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动中医药文化建设，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二）创新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落实部门职责任务，发挥专家指导作用，形

成推动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突出传承重点，明确创新方向，为推进齐鲁中医药文化建

设贡献烟台力量。

（三）落实地方责任。各区市卫健局、各相关部门和机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将中

医药文化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全局工作谋划推进，统筹力量、精心实施，确保各项任

务扎实有序推进。



（四）营造良好氛围。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和创新做法，加

强宣传引导，促进形成中医药文化广泛传播的良好局面，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

围。


